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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韩中国学会研究伦理规定

                                                            制定 2007. 09. 01
                                                            改定 2020. 01. 01
                                                            改定 2021. 05. 01

大韩中国学会的会员在一切学术研究活动中，应遵守以下研究伦理规定。

第1条 (禁止剽窃)
1. 剽窃是指将他人的独创性研究结果或意见当作自己的表现的行为。
2. 研究者引用他人的研究结果或意见时，应使用引用符号或引用文的形式，明确出处或

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进行描述。
3. 连续使用20音节以上内容时，视为剽窃。对于剽窃与否，如果有争议，伦理委员会将

做出最终判断。

第2条 (禁止自我复制)
1. 自我复制是指研究者重新出版或投稿与之前出版的研究结果相同的情况。
2. 研究者不得重新出版或投稿与自己出版的研究结果完全或相当一致的研究结果。
3. 研究者把自己的学位论文缩略或投稿一部分论文时，应明示其事实，未说明事实的论文被视

为自我复制。
4. 如果为了表示研究结果，不得不记述自己的现有研究结果，那么研究者必须通过注释等来阐

明其内容。
5. 研究者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刊登的研究论文再次收录在自己的单行本中时，不视为自我复制。 

但是，在此情况下，也建议表明相关研究结果已经作为研究论文出版过。
6. 将研究者用韩文撰写的研究成果翻译成外语在海外出版，是为了广泛介绍自己的研究结果，

促进学术交流的行为，因此不视为自我复制。
7. 将研究者用外语撰写的研究成果翻译成韩文，在国内出版或投稿时，应明确指出该研

究成果的翻译事实。
8. 研究者为在学术大会上发表而登载在论文集或以草稿形式在网上发表的论文，刊登在

学术期刊上时，不视为自我复制。

第3条 （禁止研究资料的变形、伪造等）
1. 研究者不得随意变形、伪造或加工自己获得的客观形态的研究资料。
2. 研究者进行研究时，若有不得已改变研究资料的必要，应明示其事实。

第4条 （共同研究者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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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者自己直接参与研究，为研究结果做出贡献时，有权在相关研究结果上标记自己的姓

名。
2. 研究者未对研究结果做出任何贡献时，不得在相关研究结果中随意标记自己的姓名或向其他

研究者提出要求。
3. 有必要在研究成果上标明共同研究者的姓名时，在执行研究及得出成果方面贡献大的研究者  

   姓名应排列在前面。
4. 作者超过2人时，根据研究贡献度，必须区分第1作者、通信作者、共同作者、参与作者。
5. 在标记共同研究者的姓名时，责任研究者必须事先征得相关研究者的同意。

第5条 （利益相冲）
1. 投稿人在研究过程中存在利益冲突的现实性或潜在可能性时，应全部公开，确保透明性和责

任性。
2. 投稿者在投稿论文或发表研究成果时，应明示存在利害冲突的可能性，并以书面形式告知编

辑委员会，并告知论文的共同作者。
3. 利害冲突程度重大，对研究存在负面影响时，投稿者应立即取消论文投稿。研究负责人应采

取将特定研究者排除在论文之外等适当措施，以免因存在利害冲突的共同研究者而损害研究

的公正性。

第6条 (利害关系)
1. 利害关系是指作者或作者所属机关、审查者、编辑委员在论文撰写、审查及出版过程中存在

不当影响的财政或个人关系的情况。
2. 对利害关系有影响的一切，都应从学术相关的判断中排除。作者和审查者、编辑委员等存在

利害关系时，应书面向编辑委员长明确说明，忌避、回避、排除。

第7条 （防止特殊关系人共同作者研究不当行为）
1. 为了防止特殊关系人共同作者研究不当行为，应同意提供个人信息。
2. 投稿论文的共同作者为未成年人、配偶、子女等亲属特殊关系者时，不得投稿。但与投稿论

文相同或拥有类似专业领域的博士学位者除外。
3. 确定特殊关系人共同作者的研究不当行为时，殊关系人研究不当行为的事实将被正式通报给

特殊关系人作者通过相关论文获得利益的相关机构（入学考试、升学相关学校、研究相关机

构等）。
4. 其他事项遵守《预防研究论文不当作者标记建议事项》（2020.04.10.修订版）。

第8条 （研究伦理委员会）
研究伦理委员会审议并表决下列各项向大韩中国学会学术杂志《中国学》投稿论文的相关研究伦

理。
1. 关于确立研究伦理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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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不当行为的预防、调查相关事项

3. 举报人保护和保密相关事项

第9条（委员会的构成）
1. 委员会由包括编辑理事、学术理事在内的5人以上的奇数委员组成。
2. 委员长由会长任命，干事由委员会互选。
3、委员由会长任命，委员任期为一年，可连任。

第10条 （委员会会议） 
1. 委员会会议必要时由委员长召集并主持。
2. 会议须由在职委员过半数出席成立，出席委员过半数赞成后表决。
3. 必要时，可以让非委员参加会议听取意见。
4. 会议以不公开为原则。

第11条（研究不当行为调查） 
1. 委员会有具体举报或存在相当疑惑时，应调查是否存在研究作弊行为。
2. 对研究不当行为的调查将按照接受举报、预备调查、正式调查、判定、异议申请、最

终判定、向研究者及有关部门通报的步骤进行，整个调查日程在6个月内结束为原

则。 
① 预备调查由研究伦理委员会进行，从举报之日起30天内着手进行。
② 正式调查是指为证明作弊行为是否属实而进行的程序，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实施。
③ 判定是指确定正式调查结果，并以文件的形式通报给举报者和被调查者的程序。举报

人或被调查者对判决不服时，可在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提出异议，如果认为该申请

合理，则应进行重新调查。

第12条（调查委员会构成） 
1. 通过预备调查认为有必要对研究不当行为进行调查时，委员长立即通过委员会的表决组成调

查委员会。
2. 调查委员会由5人以上的奇数委员组成，必须包含50%以上的具有该研究领域专业知识及经验

丰富者，调查委员会的20%以上为本学会外部人员。
3. 与该调查事件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委任为调查委员。

第13条（调查委员会的权限和职责） 
1.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要求举报者、被调查者、证人及知情人出席并提交资料。
2. 被调查者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出席或提交资料时，可以推定承认嫌疑事实。
3. 调查委员会可以采取相当的措施，防止研究记录或证据丧失、破损、隐匿或篡改。 
4. 调查委员会在履行调查任务时，应竭尽全力，以免对调查对象和研究者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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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条（忌避、排除、回避） 
1. 被调查者或举报者对委员或调查委员难以期待其公正性时，可以书面说明理由并申请忌避。

在决定接受忌避申请时，将排除被申请忌避的委员。
2. 对于与该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在案件的审议、表决和调查中予以排除。
3. 认为存在第1项或第2项原因的委员或调查委员可以申请回避。

第15条（保障陈述机会）
调查委员会应该赋予被调查者就嫌疑事实提出意见或解释的机会。

第16条（根据调查结果采取的措施） 
1. 被告发违反学会相关研究伦理时，委员会应该对其嫌疑进行适当的调查和处理。 
2. 调查委员会判定其为研究不当行为时，委员会在职委员过半数出席，出席委员过半数以上赞

成后表决通过。
3. 涉嫌违反研究伦理的人有权对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提出反驳，委员会应予以适当保障。 
4. 对违反研究伦理的调查结果要向学会报告，其记录以处理结束的时间为准，保存10年。
5. 关于调查的记录包括:
   1）违反伦理规定的内容或举报内容

   2) 调查对象论文、资料、报告书

   3) 举报人和被调查者的异议或辩论内容

   4) 调查结果、相关根据资料及证人

   5) 委员会参与名单及惩戒内容

6. 委员会必要时可以让涉嫌违反研究伦理的人出席，保护自己，并给予提出反驳的机会。为

此，伦理委员会在处理与惩戒相关的案件时，必须口头或书面听取相关对象的解释内容。若2
次以上要求解释，相关涉嫌违反研究伦理者仍不予回应，则被视为同意委员会提交的议案内

容。
7. 不论是学术期刊还是出版，委员会都应当在其事实被披露之日起1个月内处理相关案件。

第17条 （惩戒程序和力度）
对调查结果确定为违反研究伦理的作者和论文，根据违反行为轻重，给予以下制裁。
1. 取消刊登论文。对于已经刊登的论文，要从学会期刊的论文目录中删除。
2. 论文投稿资格和今后学会的学术活动至少禁止10年以上。
3. 向本学会网站和学会会员公告违反事实。
4. 向违反研究伦理的参与者所属机关通报违反研究伦理的细节。
5. 向韩国学术振兴财团通报违反研究伦理的细节。

第18条（结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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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以书面形式写出委员会对调查结果的决定，并及时通知被调查者及举报者等相关人员。

第19条（复议） 
被调查者或举报者如果对委员会的决定不服，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30天内，以记载理由的书

面形式申请委员会重新审议。

第20条（保密义务等） 
1. 委员会和调查委员会为了保护举报人，对举报人的身份不作为信息公开的对象，举报人以举

报为由受到不利待遇或违背自身意愿暴露身份时，受理和调查举报的相关研究机构与举报人

所属机关一起负责。
2. 委员会和调查委员会在确定判定结果之前，不得向外界公开不正当行为，以免侵害被调查者

的名誉。 
3. 举报、调查、审议、表决、建议等有关事项要保密，有必要公开的，经委员会表决后可以公

开。
4. 委员、调查委员、直接或间接参与调查的人员在调查中或调查后，不得泄露委员会活动过程

中获得的信息。

第21条（研究伦理承诺书）
为了确认投稿者遵守研究伦理规定，将义务提交研究伦理承诺书。因此，投稿者在学会期刊上申

请论文刊登时，必须提交研究伦理承诺书。

第22条（运营方针）
其他委员会运营所需的细节事项将通过委员会的审议，由会长另行决定。


